附件

《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廉政风险防控图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采纳
[bookmark: _GoBack]情况表

	序号
	意见和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建议将《资金管理（扶贫合作专项资金和前方派驻机构行政经费）廉政风险防控图》提出的，“专项资金处汇总各业务处室关于追加资金的需求，严格按照程序报市财政局审核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审议、市政府审定，审定后及时拨付……”修改为“专项资金处汇总各业务处室关于追加资金的需求，征求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意见，并严格按照程序报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审议、市政府审定，审定后及时拨付……”。

	采纳。已修改为“专项资金处汇总各业务处室关于追加资金的需求，征求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意见，并严格按照程序报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审议、市政府审定，审定后及时拨付……”。


	2
	建议将《扶贫合作地区的大型经贸展会项目组团组织工作廉政风险防控图》提出“规范财政资金拨付流程，及时受理承办单位的资助资金拨付申请，协助市财政局核定拨付金额和及时完成资助资金拨付流程……”。改为“规范财政资金拨付流程，及时受理承办单位的资助资金拨付申请，依法依规核定拨付金额和及时完成资助资金拨付流程……”。

	采纳。已修改为“规范财政资金拨付流程，及时受理承办单位的资助资金拨付申请，依法依规核定拨付金额和及时完成资助资金拨付流程……”。




